《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编制组

一、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由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提出，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深圳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东北师范大学植被生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圳市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二、编制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土方工程往往带来许多新生创面—人工裸露边坡（采石场和道路边坡等），在这些坡面上，不仅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而且由于立地条件恶劣，使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困难重重。但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无论是工程建设者还是一般民众，都意识到要在这些新生创面上恢复植被系统，不仅是边坡防护的需要，也是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必需。因此，边坡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理论与工程技术问题，就成为土木工程和生态学所共同关心的学科前沿问题。

深圳市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开发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作为负影响也残留了大量与周围景观不协调的道路和采石场裸露边坡。其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学问题，也在视觉上严重影响了周围景观。近年来，深圳市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植被恢复重建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现有的喷混植生、植生盆和挂笼砖等技术远不能满足边坡生态防护的要求，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便于科学化管理的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标准。

鉴于此，深圳市目前迫切需要一个符合本地实际的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以此来规范参建方的质量行为，使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施工和维持管理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便于科学管理。
三、编制过程说明

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的编制工作起步较早，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组织东北师范大学植被生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圳市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工作，2009年5月已经编制完成技术指南初稿。自初稿提出以来，根据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对指南初稿进行了多次修编，并委托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对指南的技术内容和格式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以下阶段：

（一）2009年5月，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编制组完成指南初稿。
（二）2009年6月23日通过了《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的初审。评审专家一致认为（1）该项目通过总结深圳市现有边坡生态防护技术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内外边坡生态防护技术和成果，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现有成果。该成果对于规范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工程的质量行为，促进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施工、监理和维护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2）该项目明确了限制边坡生态修复的关键因子，确定了边坡生态修复设计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边坡植物群落修复类型来平衡工程总造价的新思路，归纳出了边坡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筛选了不同经济成本、适合不同边坡条件的生态修复技术方法，有利于推进深圳市边坡生态修复的实践和探索。

（三）2009年7月，委托深圳市生态边坡方面施工经验丰富的专家对上述修改意见进行了函审。
（四）2009年7-12月，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编制组对指南初稿进行了5次修改。
（五）2010年1月，委托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对指南的技术内容和格式进行了修改。

（六）2010年2-3月，再次委托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对指南修改稿进行了修订。

（七）2010年3月25日，编写组进一步修改了《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修改后提交编制成果（报批稿）。

四、制定目的和原则
（一）目的

为规范参建方的质量行为，使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施工和维护管理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便于科学管理，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南。
（二）原则

该技术指南的制定原则是：

(1) 以国家相关标准为指导，与深圳市生态边坡防护工作的实际需求相结合。

(2) 具有前瞻性、技术方法应繁简适宜，便于应用和在不同类型的边坡上实施推广。

(3) 验收办法应流程简洁，不同的修复类型确定不同的验收年限。

(4) 报告书应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文字简练，增加图片说明，数据翔实，结论正确。

五、主要条款说明
（一）范围

本指南的适用前提是在进行边坡生态防护设计、施工之前，应按SL 386-2007《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和GB 50330-2002《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进行边坡深层结构的稳定性评估和加固，在边坡的深层稳定的基础上，以生态防护优先为原则开展边坡治理。适合于土质、土石混合质、风化岩和石质等各类边坡的生态防护。
（二）术语和定义
本指南涉及的术语较多，但全部沿用国家现行标准中的定义。

（三）主要内容

本指南规定了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的术语、边坡类型、边坡生态防护的原则和目标、边坡生态防护的植物群落修复类型、边坡防护的一般规定、边坡生态防护技术体系、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植物种选择、边坡生态防护工程验收。
六、评审及修改意见汇总

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附件：

    《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意见汇总处理表

项目名称：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指南
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东北师范大学植被生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圳市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说明：下表意见和修改均由课题承担单位记录整理。

承办人：杨海军                                            电话：13756919118
                                 2010年 年  3月  25日 编写

	序号
	技术标准文件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1
	第1章
	应界定使用前提，在边坡稳定分析的基础上及参照规范；按照指南的编写要求和技术构成，补充指南编写目标
	专家评审会
	采纳
	应在边坡深层结构的稳定性评估和加固的基础上，进行边坡生态防护

	2
	第2章
	引用的标准应采用最新版
	市标准院
	采纳
	GB/T 15773-1995改为GB 50330-2002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3
	第3章
	补充相关名词术语的注释和界定
	专家评审会
	采纳
	课题组已修改。

	4
	第4章
	边坡类型界定
	专家函审
	采纳
	明确坡度范围

	5
	第9章
	格式应按技术标准格式修改
	市标准院
	采纳
	委托市标准院专家修改

	6
	第9章
	应加入技术图片说明
	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
	采纳
	课题组已修改。

	7
	第9、10章
	树种应增加学名，去掉外来种
	专家函审
	采纳
	课题组已修改。

	8
	第11章
	应根据不同的难度、技术、整治类型、规模设定不同的期限，简单的不需3年
	专家函审
	采纳
	以草本植物群路为恢复目标的应在施工1年后验收；以灌木或乔木植物群落为恢复目标的应在施工3年后验收。

	9
	初稿第12章
	取消生态边坡防护工程招标
	专家函审
	采纳
	市标准院专家指出招标内容不宜放在指南中。

	10
	初稿第13章
	取消生态边坡防护工程造价
	市标准院
	采纳
	材料种类及价格每年变化，没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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